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关于试卷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

为了加强试卷管理，确保教学秩序、考试秩序的稳定，按学

校两级教学管理实施细则,特将各类课程试卷的管理职责及试卷

收、印、发工作程序作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学校职责（由教务处具体承担）

（一）负责全国性和全省性考试的试卷管理工作；负责其它

应由学校组织的考试管理工作。严格按照要求，做好试卷领取、

运送、保存及试卷安全保密等工作。

（二）负责学校高等数学、线性代数、大学物理、大学英语、

C 语言程序设计、VB 程序设计、JAVA 程序设计、办公自动化软

件等课程期末停课后考试及补考的试卷管理工作。

1、审查上述课程期末考试试卷和“试卷文印申请单”，及时

登记每份试卷，填写“试卷汇总表”，负责送交文印服务部并办

理试卷交接手续。

2、向文印服务部提供上述课程期末考试卷“打包标签”，试

卷打包标签写明：考试课程、考试时间、考试地点、监考教师姓

名、试卷份数等。

二、学院职责

负责所有课程期中考试的试卷管理工作；除学校负责管理的

课程以外的课程的期末考试及其补考的试卷管理工作。

（一）所有课程考试和考查的试卷由专业系（所）或教研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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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组组织命题，命题教师须同时提供参考答案交专业系（所）

或教研室、课程组，经专业系（所）或教研室、课程组负责人审

核签字。试卷经审核后送文印服务部印刷。期中考试试卷或期中

测验的试卷由命题教师直接送交文印部印刷。期末集中性考试试

卷由学院教科办负责送交文印部印刷，考查课课程试卷由命题教

师直接送交文印部印刷。

（二）领卷时间：学校组织的期末集中考试试卷由开课学院

指定任课教师在考试前 40 分钟到文印服务部领取；学院组织的

期末考试试卷及补考试卷由开课学院指定教师提前一天或考试

前 40 分钟到文印服务部领取，并负责将试卷送到指定地点和交

给监考教师。

（三）认真做好校内所有考试课程考试后的样卷（包括答

案）和学生的答卷的保管工作。

三、文印服务部职责

按“保质、保量、保密、按时”的原则，负责全校所有试卷

的印刷、装订和发卷工作。

（一）严格按照各门课程的“试卷文印申请单”印刷试卷，

确保试卷印刷质量。如果“试卷文印申请单”中无审核人签名的

试卷，文印服务部应拒绝接收。

（二）对学校组织的期末考试的试卷应严格按照教务处提出

的要求进行装订与打包；对学院组织的期末考试的试卷应严格按

照学院提出的要求进行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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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按规定的时间发放试卷，并做好领卷签名。

（四）试卷印刷、装订、待领期间，非工作人员不得进入试

卷室，以确保试卷的安全。

四、试卷的质量要求

（一）各门课程的试卷须详细填写“试卷文印申请单”，并

经专业系（所）或教研室、课程组负责人审核签字。

（二）专业系（所）或教研室、课程组负责人应认真审核试

卷的内容和质量，保证试题的正确性。

（三）考试课程名称与开课目录中课程名称必须一致；同一

课程编号的课程用一份试卷，如用两份及以上试卷必须书面报

告，由学院主管领导签字报教务处批准。

（四）试卷须用我校规范的试卷稿纸进行书面打印或用黑色

墨水钢笔书写，卷面须工整、清楚。

五、试卷的保存与保密工作

学生期末考试、补考样卷和学生的答卷均统一交各学院保

存。

（一）在考试结束后一周内，各任课教师应将试卷按考生名

单顺序整理好（附考生名单）送交学院教科办签收保管，签收单

应注明：教学班号、试卷份数、课程名称、学期、任课教师等内

容，一式两份，一份随试卷保存，一份交任课教师。

（二）学院应将各门考试课程期末考试试卷的样卷按年级整

理好送交学校档案室一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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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试卷保存期限：学生考试课程的答卷和样卷及所有考

试课程补考的答卷和样卷，由开课学院负责保存六年（从考试日

期起计算）。

（四）查阅试卷须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。

（五）试卷必须有专人保管、装订成册、专柜存放。试卷管

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切实做好试卷管

理工作，不得利用工作之便泄露试题，不得因工作疏漏而导致泄

密。若出现问题，一经查实，根据情节轻重给以严肃处分；若发

生试卷失窃、遗失、泄密等问题必须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和教务处，

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。


